Occult 玄祕學 「玄祕」者，隱藏也，是指某些在正常生活之下的活動。它們可能是指與邪靈的接觸，特意透過黑巫術或拜撒但而得到超自然的能力與經驗；或有時可指突然有的異能，如陰陽眼（能見鬼靈者）、預知，及精神感應等。這些經驗可以是自然而有，而它們本身也可以是中性的，我們總得把它們交給神，或由祂使用，或讓祂挪去；不然它們就會使人自高自大，或以此代替屬靈經驗，甚至以此來敵擋神，亦即是服事了撒但。世界的道路總是叫人驕傲，而撒但的道路則叫人看不見神，不能順服神。
聖經對中性的超自然經驗，沒有表示什麼，卻指出真實的屬靈經驗，都可以被玄祕力量模仿。因此假先知模仿真先知受神的靈感動；若按表面來看，真假先知都是一樣，但耶利米卻指出說假預言的先知，「就是預言本心詭詐的先知」（耶二十三26）。同樣地，早期教會分辨真假預言（Prophecy{\LinkToBook:TopicID=963,Name=Prophecy, Theology of}）*，是透過他們對耶穌基督的信息會採取什麼立場來決定（約壹四1～3；林前十二1～3）。
申十八10～11列出被禁止的祕術，包括了使兒女經火、占卜、觀兆、用法術、行邪術、用迷術、交鬼、行巫術及過陰等，這些也是新約禁止的。使徒行傳提到有些信主的人，以前也有行這些事，後來就交出法術書，並且焚毀（徒十九19）。
今天占卜術非常流行，施行的方法亦很不同，用塔羅紙牌、水晶球，到中國人熟悉的算八字、看相等都是；交鬼也是巫術的一種，觀兆頭的目的則是趨吉避凶，而巫術則在某些祕密會社十分流行，他們常會借助異教的神靈來行事。個別巫師或法師，則會運用心理力量來唸咒。有些人認為不應再限制靈媒或交鬼的行為，他們說，聖經所禁止的，與今天人所行的不盡相同；但聖經非常清楚地禁止一切人與鬼（死去的人）打交道的行為。
占星術是占卜的一種，在外國已經發展到相當複雜的地步，可以為人標示出過去與將來的事情；中國人的三世書，還能說出人的前世、今世和來世的事，不過用的卻不是占星術。耶利米論到拜偶像的事時，警告神的子民「不要為天象驚惶」（耶十2）。以賽亞則諷刺觀星象者的無能（賽四十七12～15）。天上的星宿不是用來測運程的，而是為人定日期（創一14）。
另參︰魔鬼與鬼（Devil and Demons{\LinkToBook:TopicID=358,Name=Devil and Demons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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